附件：

呼伦贝尔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职人员

操办“升学宴”“谢师宴”承诺书

	姓名
	
	性别
	
	年龄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方式
	

	承

诺  事  项  
	操办对象及事项
	

	
	宴请时间
	              年   月   日    时

	
	宴请地点
	

	
	邀请参加人员范围及数量
	

	
	其他需要报告的内容（可以加附页）：

	廉

洁

承

诺
	1.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其他党内外纪律规定。

2.不向近亲属以外的人员发“升学宴”“谢师宴”邀请，不参加近亲属以外的人员举办的升学宴请。 

4.不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借机敛财。    

5.不邀请管理对象和服务对象。    

6.不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或者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单位及个人的礼金、礼品、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 

7.不使用公款、公物、公车操办相关事宜。 

8.遵守其他各项廉洁自律规定。    

      如违反以上承诺，自愿接受组织调查和处理。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机关纪委意见
	


注：此承诺一式2份，承诺人持有1份；机关纪委备案1份。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